
四、优化工作机制，搭建信

息服务平台

目前，夷陵 区中小企业已 达 3000

多家，规模以 上企 业已 达 144 家，且

99% 以 上是民营企业。按政企分开的

原则，财政部门做 到不干涉企业的正

常经营活 动，优 化 工 作机制，为企业

提供优质服务。

一是建立网上报 表系统。2009年

年初，安排专项资金 20 万元，采用以

奖代补的方式，为 12个乡镇（街道）配

备了电脑、打印机，安装了宽带网。为

54家规模企业免费安装了湖北省企业

快报软件，与区经济商务局、财政局联

网，每个月的财务统计月报实现网上传

报，减少了乡镇、企业往来奔波的烦恼。

二是积极推行会计电算化。加 大

《 会计法》的宣传贯彻力度，要求所有

的规模企业规 范建账，准确核算，大

力推行会计电算化。2008年，对全区

所有的会计核算主体，开展会计基础

工作规 范化检查评比活 动，已有 85%

的企业实行会计电算化。同时，加 大

企业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力度，2008

年对 600多名企业 财务人员进行 了新

《 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财务通则》培

训，提 高了企业财务人员的素质，有利

于规范企业财务管理行为。

三 是 建立财政 企 业专项 资金项

目库。编印了《 财政企业 专项资金申

报指南》发放给 规模企业，指导企业

申报 上 级 扶持项目。充分 运 用信息

技术，把 相关主管部门建立的项目进

行联网，实现专项资金项目库资料共

享，避 免项目多头重复申报 和漏报。

20088年，共组 织中小企业申报 财政

扶持项目 89 个，到位资金 1.5 亿 元。

2009 年 一季 度，已申报 项 目 63 个，

申报资金 2.8亿 元，上 级部门已 批 复

4 个，下达资金 7900 万元，其中，协

助环 坝旅游集团争取中央国债项目资

金 3600 万元。

四 是提 升财政行政效能。寓财政

管理于服务中，切 实转变干部作风，努

力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建立了服

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和

责任追究制。加 强廉洁自律，争取项目

的各项经费开支由区财政局负担，严禁

工作人员在企业报销任何费用。坚决

杜绝吃、拿、卡、要以 及弄虚作假、损

公肥私等违纪违规行为发生。

（作者单位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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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供销“复兴”  实现财企“双赢”

华新宇  胡明升

近年来，随 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

民营企业的崛起，供 销社作为商贸行

业曾经的主力军，其经营日益走向低

谷，甚至一度陷入困境。截至 2002年，

湖北省竹山县 30 家供销企业负债累计

达到 5800万元，企业 经营难以 为继。

为此，竹山县以推进供销复兴为主题，

以 实现财企双 赢为目标，充分发挥财

政职能，积 极 支持供 销企 业 改 革发

展，走出了一条支持改革、盘活 资产、

打造亮点的新路子。

——纳入事业编制，为推进复兴

打基础。在供 销企业 改制以 前，县供

销社机 关是全县供 销企业的主管机

关，其经费主要依靠收取企业管理费

来维系。供 销企业改制后，取 消了企

业管理费，县供销社机关面临“断奶”，

无 法正 常运转。竹山县财政在供 销社

机 关和供 销企业的改革改制工 作中，

分类分档，区别对待，以“供销企业 坚

决改制，县社机关妥善安置”为宗旨，

既保 持经营主体，又 着眼长远发展。

经过努力，最终将县供销社机关的工

作人员纳入了事业编制，其经费纳入了

县级 财政预 算，做 到了“人员有编制，

经费有保障，经营有主体”。这样，从

改革之初，就 为推进供 销社的复兴打

下了坚实基础。

——处理挂账，为供销企业发展

消肿减负。为了使改制企业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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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 县对供 销企业的财务挂账进行

了及时清理和落实，对省政府已确认

的财务挂账明确了新的承债主体；对

应由地 方政府消化 的政 策性 财务挂

账，根据财力状况进行不同形式的处

理。共确 认 锁定县供 销企 业 财务挂

账 1769.1万元，其中：中央政策性亏损

挂账 370.3 万元，地方政 策性 亏损挂

账 182.4万元，企业 经营性 亏损挂账

1216.4万元。同时，财政部门主动 参

与，积 极协助，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 司十堰市项目部、竹山县农行等金

融部门协调，对全县供 销企业历史债

务进行打包处理，经过多方多轮磋商，

最终以 45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 清偿供

销企业 4267.8万元的债务。历 史债务

的一次性清偿彻底卸下了发展“包袱”，

为供销企业的复兴铺平了道路。

——盘活资产，内外挖潜壮实力。

财政部门主动参与供销改制企业的清

产核资工作，对全县供销企业的资产、

负债、人员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

底，掌握 第一手资料，并对供 销企业

的房屋和存量商品 等社有资产以 及土

地等国有资产进行了分析甄别。在此

基础上，以 资产管理为切入点，以 产

权交易为平台，一手抓盘活，一手抓

增值。针对职工置换身份所需资金紧

缺的问题，采用以 实物补偿和资产变

现补偿相结合的办法，首先对企业的

房屋、存量商品 等社有资产进行认真

测算，科学评估，确定资产价值，然后

由县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拍卖，出

售变现。在整个改制过程中，资产拍卖

变现获得资金 1500 万元，置换职工身

份 1689人，支付职工安置补偿费 749

万元，缴纳职工 养老金 200多万元，支

付应付款项 310 万元，上缴国家税费

100多万元，同时盘活了企业不良资产

800 多万元，使 265名 职 工 顺 利再 就

业，解决了历史沉 淀和企业的呆、坏

账，实现了“职工能安置、债务不悬空、

资产不流失”的目标，维护了社会稳定。

针对改革改制后供销投资不足、发展

资金短缺的现状，结合全县供销门店

地处黄金地段的实际，县财政部门充

分发挥社会联 系部门广、信息来源渠

道多的优势，主动为县供 销社 牵线搭

桥，招商引资，进行房地产开发，使土

地等国有资产增值。在支持供销社利

用本地资源求发展的同时，还注重出

台财政优惠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和财

政体制优势，从制度和机制上，支持

招商引资促 发展。每年县财政都安排

一定的招商引资奖励 资金，一方面对

引资人按额 度给 予一定比例的奖励，

另一方面对出资方按 合资企业对待，

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实行先征 后返，

并对出资方租用土地、房屋等固定资

产给 予适当优 惠。几 年来，利用供销

社国有土地招来外商投资1.35亿 元，

开发土地总建筑面积 3万平米，既 实

现了土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解

决了供销社现实困难，为供销复兴 注

入了新的活力。

——打造“一村四有”亮点，二次

创业铸辉煌。通过改革改制，供 销原

有的企业已全部转为民营，其经营网

点也全部转为个体。为了使供销企业

快速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结 合

国家商务部提 出的“万村千乡市场工

程”建设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的

“新农村商品 流通网络 工 程 建设”文

件精神，县财政部门把供 销企业复兴

纳入了全县财源建设整体规划，作为

全县商贸财源建设的重中之重，同时

积极为县供销社出主意，创造性 地提

出了在全县开展“一村四 有”工 程建设

计划，即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 全县

每一个行政村有一个农村超市、有一

个农资放心店、有一个废旧物资回 收

点、有一名农产品 经纪人。财政部门

与县供 销社密切 配合，到乡镇村组实

地选址，调查论 证，统一与确定的业

主签订发展意向书，统一制作网点门

店牌子。经过不懈努力，全县已经建

立了农村超市 110 个、农资放心店 84

个、再生资源回 收点 58 个、培育农产

品 经纪人 325名。同时，为畅 通农村

超市物流渠道，通过招商引进十堰市

新合作鑫城超市、十堰市寿康超市等

较 大商品 流通企业入驻竹山，在竹山

县城关建立了鑫城购物广场、寿康购

物广场，设 立了物流配送中心。此外，

县财政 还设 立了财源建设专项 基金，

对“一村四 有”网点建设从财源建设

专项基金中切块使 用，定向投放。纳

入统一网点规 划的门店，除享受有关

税费优惠政 策外，对启动经营有困难

的业 主，优 先有偿 扶持 2000 元鼓励

发展，正 式运营后收回。在“一村四

有”网点建设中，遵循数量与质量并重

的原则，在发展数量中保证质量，严

格按照标准建设，严格检查验收，严

格 落实奖扶政策。先后挤出财政资金

5万多元，帮助供销社举办了三期农村

“一村四 有”业 主和农产品 经纪人培

训班。仅 2008年，就 安排 了 12 万 元

的奖励 补助金，财政部门分次拨到县

供 销社，通过县供 销社用于补助“一

村四 有”各网点建设。

财政扶持供 销复兴工 程的推进，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05年全县

供销系统商品 销售总额在改革改制以

后 首次 突破亿 元，当年实现 利润 110

万元、纳税 27 万元，首度扭亏为盈。

此后，随着商品 流通网点建设和服务

网络的逐步完善，全县供 销系统商品

销售总额一年一个台阶，2006年1.43

亿元，2007年1.67亿元，2008年达到

1.85亿元，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

势。全县供 销网点集群型发展，成为

财源建设的成功范例。

（作者单位 ：湖北省竹山 县财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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